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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借用筆記型電腦實施要點總說明 

因應數位學習與線上教學之普及，筆記型電腦已成為大專校院學生課業學

習之基本工具。惟部分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或文化資源不足，無法自備設備，

進而影響其學習成效與受教權益。為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強化弱勢學生支持服

務，爰訂定本要點，以提供短期筆記型電腦借用服務，協助有實際需求之學生

順利完成課業。本要點訂定重點如下： 

 

一、申請對象：明確界定為本校在學學生，須符合經濟或文化不利條件，確保

資源發放具針對性與公平性。 

二、借用原則：以一學期為原則，得視使用狀況與實際需求申請延長或提前歸

還，兼顧彈性與資源流通。 

三、審查機制：設置審查小組進行資格與需求之綜合評估，由生活輔導組主責，

提升審核公正性與透明度。 

四、電腦不足處理：明訂資源不足時之優先順序與候補機制。 

五、使用規範：規範借用契約義務、保管責任及損壞遺失處理方式，保障資產

安全與使用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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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借用筆記型電腦實施要點 

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宗旨 

為協助本校具備課業學習需求，惟因家

庭經濟或文化背景不利，無法自行備置

筆記型電腦之學生，提供短期借用服

務，以維持其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

點。 

一、以協助本校經濟或文化背景不利學生

為目的，使減輕學業學習之設備困

擾。 

二、申請資格 

本校在學學生，且家庭經濟或文化情況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並因課業需要有筆

記型電腦借用需求者，得提出申請： 

(一)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身心障礙學

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籍

學生身分者。 

(二)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措

施」所定經濟不利條件者。 

(三)屬教育文化資源相對缺乏地區之學

生(含外籍學生)者。 

(四)經導師或相關單位評估認定確有經

濟困難情形者。 

一、說明可適用本要點之學生資格。 

三、申請及審核時間 

(一)定期申請時間：每年2月1日及8月1

日開放申請，申請者經審查符合資

格後，將依序撥發筆記型電腦。 

(二)臨時申請：若定期申請後仍有剩餘

筆記型電腦，學生可隨時提出申

請，經即時審核通過後，立即撥

發。 

一、說明申請時間。 

二、若有剩餘數量時，可臨時受理申請。 

四、使用時間：借用原則以一學期為限，

經評估使用狀況與實際需求，得提前歸

還。 

一、說明筆記型電腦可借用時間。 

五、申請方式 

(一)請填具「筆記型電腦借用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文件須經專責導師或系所導師

簽註意見後，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一、申請筆記型電腦，需先填具申請單。 

二、申請單由專責導師或系所導師簽註

後，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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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機制 

(一)每月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小組由學

務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生活輔

導組組長、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專

責導師室執行長、職涯發展中心主

任等組成審查小組進行。 

(二)審查小組依據學生申請資格、課業

需求及既有資源分配狀況進行綜合

評估，並依優先順序排序。 

一、說明審查小組的組成成員。 

二、說明審查之評估條件。 

七、電腦數量不足時之處理原則 

(一)若當學期申請人數超出可供借用筆

記型電腦數量，則依下列順序進行

優先配發。 

1.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

格者。 

2.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3. 原住民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

孫子女。 

4. 教育部認定經濟不利學生。 

5. 文化資源相對缺乏地區學生。 

6. 其他經導師認定有急迫需求

者。 

(二)無法即時提供者，將列入候補名

單，並依後續設備歸還情況機動調

配。 

一、說明申請人資格的優先排序。 

二、未能申請到筆記型電腦之學生，將列

入候補名單。 

八、領取與使用規定 

(一)經審核通過者，須簽訂「筆記型電

腦借用契約」後方得領取。 

(二)借用期間應善盡使用人責任，妥善

保管與合理使用，並依約定期限歸

還。 

(三)若有損壞、遺失或逾期未歸還，應

依相關規定辦理賠償或補償手續。 

一、審核通過之學生，需與生活輔導組簽

訂「筆記型電腦借用契約」始能領

取。 

二、說明借用期間，學生應盡之義務及設

備損害之賠償。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陳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說明本要點制定與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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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借用筆記型電腦實施要點 

114年06月17日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 宗旨 

為協助本校具備課業學習需求，惟因家庭經濟或文化背景不利，無法自行備置筆記型電腦之

學生，提供短期借用服務，以維持其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 

本校在學學生，且家庭經濟或文化情況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並因課業需要有筆記型電腦借用

需求者，得提出申請： 

(一) 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原住民籍學生身分者。 

(二) 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措施」所定經濟不利條件者。 

(三) 屬教育文化資源相對缺乏地區之學生(含外籍學生)者。 

(四) 經導師或相關單位評估認定確有經濟困難情形者。 

三、 申請及審核時間 

(一) 定期申請時間：每年 2月 1日及 8月 1日開放申請，申請者經審查符合資格後，將依序

撥發筆記型電腦。 

(二) 臨時申請：若定期申請後仍有剩餘筆記型電腦，學生可隨時提出申請，經即時審核通

過後，立即撥發。 

四、 申請方式 

(一) 請填具「筆記型電腦借用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 申請文件須經專責導師或系所導師簽註意見後，送生活輔導組辦理。 

五、 使用時間：借用原則以一學期為限，經評估使用狀況與實際需求，得提前歸還。 

六、 審查機制 

(一) 每月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小組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生活輔導組組長、學生

輔導中心主任、專責導師室執行長、職涯發展中心主任等組成審查小組。 

(二) 審查小組依據學生申請資格、課業需求及既有資源分配狀況進行綜合評估，並依優先

順序排序。 

七、 電腦數量不足時之處理原則 

(一) 若當學期申請人數超出可供借用筆記型電腦數量，則依下列順序進行優先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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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2.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3. 原住民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4. 教育部認定經濟不利學生。 

5. 文化資源相對缺乏地區學生。 

6. 其他經導師認定有急迫需求者。 

(二) 無法即時提供者，將列入候補名單，並依後續設備歸還情況機動調配。 

八、 領取與使用規定 

(一) 經審核通過者，須簽訂「筆記型電腦借用契約」後方得領取。 

(二) 借用期間應善盡使用人責任，妥善保管與合理使用，並依約定期限歸還。 

(三) 若有損壞、遺失或逾期未歸還，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賠償或補償手續。 

九、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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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借用筆記型電腦申請表 

姓名 學號 

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借用原因 

（請簡要說明學習使用需求） 
 

擬借用期間 
自____年__月__日至____年__月__日 

（以一學期為原則） 

是否具備以下資格 

（請勾選並附佐證文件） 

□ 低收入戶 

□ 中低收入戶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 原住民籍學生  

□ 教育部弱勢助學措施對象  

□ 文化資源相對缺乏地區學生 

□ 導師認定經濟困難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導師或系所主管意見：（請說明學生實際經濟狀況及是否建議借用） 

                       

 

 

 

 

 

導師／系主任簽章：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申請人簽名：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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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借用筆記型電腦契約書 

本校為協助家庭經濟或文化條件不利學生課業學習，提供筆記型電腦借用服務，雙方訂

立契約如下： 

一、 借用人姓名：                 

二、 學號：                       

三、 系所：                       

四、 借出單位：生活輔導組 

五、 借用設備資訊： 

(一)品牌/型號：_________________ 

(二)設備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三)附件（如有）：□ 電源線 □ 滑鼠 □ 其他：__________ 

六、借用期間：自____年__月__日起至____年__月__日止（以一學期為原則，需延長者

應另行申請）。 

七、借用人義務： 

(一)妥善使用並保管借用設備，僅限本人學習使用，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 

(二)禁止安裝非法或未經授權之軟體，避免因攜帶惡意程式而引發資安事件。 

(三)若設備發生損壞、遺失或其他異常情形，應立即通報生活輔導組，並依相關規

定賠償。 

(四)借用期滿歸還時，應確保設備功能正常，並完成點交手續。 

(五)如需提前歸還或延長借用期限，應提出申請並經核准。 

(六)遇學校財產盤點作業時，借用人須將所借設備送回接受盤點。 

八、違約處理：如有違反本契約規定，得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並追究相關責任。 

九、本契約書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借用人簽名：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生活輔導組：                                    日期：____年__月__日 


